
公共卫生学院（513）2023 年 
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细则 

 
根据教育部关于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的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统一部署，结合

我院情况，制订工作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学院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的领导和统筹安排下进行。学院成立监察组，负责监督选拔、考核、复试

相关工作规定的执行情况。 
 
二、申请条件 
1. 符合学校规定的申请基本条件 
2. 学院要求的学术条件： 

（1） 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公共卫生学科评估排名前列高校获得推荐

免试研究生资格，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及其相关专业背景的 2023 年本科

毕业生。 

（2） 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秀、吃苦耐劳、身心健康，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

未受过任何处分； 

（3） 科学研究兴趣浓厚，具有较好的科研潜质和专业能力； 

3. 申请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考生，还应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学术潜

力、较高的英语水平，原则上应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三、拟接收推免生计划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类别 拟接收计划数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硕士 46 

100400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直攻博 
不超过博士计划的

15%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硕士 5 
105300 公共卫生 硕士 5 

 



注：实际接收推免生人数视考生申请及考核结果而定。 

 
四、报名及资格审核 
请有意向报考我院推免生的考生于 9 月 16 日至 9 月 21 日 17：00 点前在“华

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推免预报名系统”报名并提交相关材料。 
预报名相关通知请参见学校研招网 http://gszs.hust.edu.cn/info/1106/3510.htm 
 
获得所在高校推免资格的考生，通过华中科技大学推免预报名系统填报志愿

并提供相关资料。我院对考生提交的报名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核，依据择优选拨

的规则进行审核后，在 9 月 23 日 12：00 点前采取 QQ 或电话通知方式，通知符

合条件的考生参加复试考核。 
请考生及时查看系统信息，保证通讯畅通，以免错过有关事项通告。如系统

内显示“审核未通过”的，即不具有我院推免复试资格，我院不再另行通知。 
 
五、复试考核形式和内容 
（一）本校申请考生采取线下复试方式 
考核内容：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科研潜力、英语水平。 
时间安排：9 月 24 日 
结果公布方式：院内通知 
 
（二）校外考生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 
考核内容：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科研潜力、英语水平。 
在线测试平台和要求：腾讯会议软件 
时间安排：9 月 24 日 
结果公布方式：采用 QQ 或电话通知 
 
六、待录取 
最终待录取将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进行。 
对已进行预报名并通过复试考核，且最终获得所在高校推荐资格的考生，在

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开放后，必须及时在系统内完成正式报名，提交各项要求的

材料。 



系统开放 12小时后，学院将依据复试考核结果及系统报名情况发放待录取

通知，额满为止。逾期未正式报名的，则不能保证预留计划额度。 

我院在发放复试通知或待录取通知后，若超出院系规定时间考生未接受，且

经学院电话确认后，可撤销对考生的复试通知或待录取通知。 

考生要在院系规定时间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确认同意待录取，一旦操作不可

更改。逾期未确认考生，视为放弃待录取资格。 

如有计划余额，学院将根据报名情况决定是否再行补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学院汇总同意待录取的考生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学校统一公示拟

录取名单。 

 
 
                                           公共卫生学院 
                                          2022 年 9 月 16 日 


